高雄市第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優秀學生獎勵申請表

	姓名
	
	性別
	
	身份證字號
	

	現就讀學校
	
	就讀年級-班級
	年    班 

	獎勵資格
（擇一打(）
	1.（  ）參加本市歷屆科展，獲獎佳作以上累計滿三屆者
2.（  ）參加本市歷屆科展，獲獎佳作以上累計滿五屆者
3.（  ）參加本市歷屆科展，獲獎佳作以上累計滿七屆者

	獲獎屆別
	組別
	科別
	名次
	學校初審
(佐證資料與
獲獎資料符合)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育局

審查結果
	


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_________________


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學校承辦單位蓋章
附註：1.請依獲獎獎狀填寫相關資料。
2.「科學潛力獎」為鼓勵近三年第一次參加學校或特偏及偏遠學校之性質，爰不列入相關採計。
3.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及有關證件影本，影本須加蓋核與正本無誤章及審核人員職章，填具申請表1份報局審核。
4.學生須於高中職畢業（含五專三年級同等學歷）後之翌屆（學年）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；惟各屆實際受理期限，仍以本局當學年度函文公告為準。
